
 

证券代码：600692    证券简称：亚通股份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4—019 

关于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

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委托贷款对象：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委托贷款金额：人民币2.2亿元 

委托贷款资金用途：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所属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通和

谐”）拟受让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%的股权用。 

委托贷款期限：2年 

贷款利息：贷款年利率为8% 

贷款付息方式：一次性还本按约定付息 

贷款担保方式：信用 

一、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

1、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

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委托上海农商银

行崇明支行向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通和

谐”）提供贷款人民币 2.2 亿元。委托贷款期限为 24 个月，委托贷款



 

年利率为 8%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5 日上午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

议，公司 6 名董事会成员全部出席了会议和 3 名监事、有关高管列席

了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

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》。 

3、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

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才能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。 

二、借款人基本情况  

1、本次委托贷款借款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2、公司名称：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3、注册资本：8415 万元 

4、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长兴路 8 号 309 室 

5、法人代表：张忠 

6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7、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房地产开发与经营、房屋

建筑工程、物业管理等。 

8、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：上海亚通股份有限

公司持有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0%的股权；崇明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%的股权。 

9、经营情况： 

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，该公司资产总额 59964.04 万元，负债



 

总额 49271.46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82.16%。2014 年 1-3 月该公司营

业收入为 6012.83 万元，营业利润为 628.47 万元，净利润为 471.35

万元。 

三、委托贷款主要内容 

1、 委托贷款金额：2.2 亿元 

2、 委托贷款用途：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所属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通和

谐”）拟受让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%的股权用。 

3、 委托贷款期限：贷款期限 24 个月 

4、 委托贷款年利率：8% 

5、 资金来源：崇明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

和公司的自有资金。 

6、 协议生效条件和时间：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合

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委托贷款的目的： 

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

款，是确保拟受让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0%的股权，在

股权受让中提供资金保证。 

2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 

公司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

限公司提供资金，对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受让上海同瀛



 

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0%的股权和后续房产项目建设将起到积

极作用，对提高本公司的投资收益起到一定的作用。 

五、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8200万元，

（不包含本次的委托贷款），没有逾期的金额。 

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董事会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 

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4 年 8 月 5 日 


